重金属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2023年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指南

      南昌航空大学重金属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为推动自主创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工作，特设立开放基金课题，用于资助与工程研究中心研究领域相匹配、创新性强、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和发展前景的研究课题。现将2023中心开放基金课题申请有关事宜发布如下：

一、资助对象
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在职研究人员。

二、资助额度：
重点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为5-10万元，一般项目经费支持额度为1-2万元，课题研究期限为2年，执行期为2024年6月-2026年5月。

二、资助领域
开放基金课题重视以创新性研究为首位，特别是新思想、新概念、新原理、新方法、新技术的探索性研究活动，资助具有相当科学意义和应用前景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应用项目。本开放基金应紧密围绕工程研究中心的如下研究方向：重金属污染物监测技术、重金属废水处理与资源化技术、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与控制技术、重金属固废处置与资源化技术。

优先资助领域：

1、重金属污染物在线检测技术和装备；

2、重金属废水深度处理与资源化技术和装备；

3、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及控制技术和装备；

4、冶炼烟尘处理及资源化技术和装备；

5、重金属固废（电子废弃物、冶炼渣、电镀污泥）处理与资源化技术和装备。
三、申请及评审程序
申请者填写《重金属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课题申请书》和《南昌航空大学重点科研基地-重金属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计划任务书》，向中心同时提交电子版，以及一式三份加盖所在单位公章的纸质版。申请书由中心技术委员会组织统一评审。

四、开放基金管理办法
1、开放基金课题的立项、遴选和管理工作遵循“公平、合理、民主”的原则，执行回避和保密的有关规定，接受科技界和社会的监督。

      2、非本中心研究人员应与本中心研究人员联合申请，开放基金课题经中心技术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即列入我中心的研究计划。开放基金课题的评定结果由中心主任签发，由中心办公室通知相应申请者。获得资助的申请者，接到通知后，应向本中心提交课题实施计划。

      3、开放基金课题研究期限一般为2年。取得突出研究成果的项目可以考虑申请课题延续。

      4、开放基金课题实施过程中，一般不允许随意更改原定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标。如有变动，必须由申请人在课题研究期限的前一年提出申请，报中心主任审批。

      5、在开放基金课题实施过程中，课题研究人员每年提交一次课题进展报告，中心技术委员会对报告审查后提出评审意见。开放课题研究期满，必须在3个月内提交结题报告，并附相关的研究成果证明和正式发表的论文。

      6、开放基金课题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使用范围包括与研究课题相关的资料费和学术活动费、论文版面费、材料费及仪器设备费等。

7、开放基金课题的研究成果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和本中心共享。

8、开放基金课题资助发表的论文，第一署名单位应为“重金属污染物控制与资源化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南昌航空大学）”，英文署名为“National-Local Joint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Heavy Metals Pollutants Control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所发表的论文应有1篇以上被SCI收录。
9.根据学校科技处规定，课题组成员必须要有本科生（本科生要参与课题）。
五、联系方式
地 址：南昌市丰和南大道696号，南昌航空大学环化学院

邮 编：330063

电 话：13907092756
E-mail：81345730@qq.com
联系人：华老师
